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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污水处理厂提升及污水管
网建设工程——永康市古山、方岩、芝英
三镇联建污水处理厂三期扩建工程、永
康市象珠（唐先）污水处理厂二期扩建工
程及 2022 年永康市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工程需进行岩土地质勘测服
务，现向社会公开征询报价。报名时间：
截止到2022年3月30日17时。

联系电话：13967935800
地址：永康市东城街道金城路1079号

永康市水投排水有限公司
2022年3月28日

询价公告 信息我们提供信息我们提供 机会请你把握机会请你把握
传媒集团广告运营部

地址：望春东路88号（永康日报大楼一楼）
0579-87138766 15888909099（757577）

地址：广电路168号（广电广场门口）
0579-87332168

关于开展2021年度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年审的通知
为进一步推进我市的残疾人按比例就业工作，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

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税（2015）

72号）、《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关于完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制度 更好促进残疾

人就业的总体方案》（发改价格规（2019）2015 号）、《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等 6 部门关于完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制度更好促进残疾人就业的实施意见》（浙人

社发（2020）58 号）、《浙江省残疾人联合会等 8 部门关于全面启动全国残疾人按比

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省内通办”“跨省通办”工作的通知》（浙残联发（2022）3号）等

文件规定，现就永康市用人单位 2021 年度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年审办理相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年审办理对象
本市辖区内已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等

各类用人单位。

二、年审集中办理时间
2022年4月1日—2022年6月30日

三、年审办理方式
1.在线办理。通过“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系统”统一申报、办理

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审核认定。请各用人单位优先选择“零次跑”线上申报

办理方式。https://www.zjzwfw.gov.cn/（浙江省政务服务网），搜索栏输入“按

比例就业”等关键词，出现“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事项，点击“在线

办理”。

2.线下办理。如需线下办理，电话咨询。

四、年审办理流程
1.登录。选择“法人登录”，输入用户名及密码，点击登录完成操作。

2.申报。首次登录，需先在“单位信息维护管理”模块完善企业信息。然后在

“残疾人安置管理”模块，点击“添加残疾人”按钮，根据页面提示填写相关信息，系统

通过联网数据对残疾人的就业情况进行认证，如果无异议，可以直接点击下一步，如

果对系统认证情况有异议，可以勾选本单位认为符合情况的月份，提交相关材料，交

由残联进行人工审核。

3.年审认证。申报审核完成后，人员状态变为已确认，用人单位可以点击“年审

认证”按钮，根据页面提示，阅读承诺书，并点击确认年审认证（请确保所有需申报人

员已全部安置，并对安置结果无异议再点击确认年审认证）。

五、年审办理材料
残疾证、社保、医保等数据，系统会自动匹配核对，用人单位只需要上传劳动合

同或劳务派遣协议，如果系统无法调取相关数据信息或者存有异议，则需拍照或扫

描上传以下对应凭证材料：

1.单位为残疾人缴纳的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缴费凭证。

2.2021年1月-12月残疾职工在岗月份工资发放凭证。

3.系统提示需补充的其他材料。

六、年审办理结果
完成年审认证后即成功办理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抵扣审核，用人单位的残疾人安

置数据系统会自动流转到税务部门，用人单位在9月份的税收征收期到税务部门前

台或者通过电子税务局办理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纳等后续操作。

咨询电话：0579-89293258（739258）。

地址：永康市金城路15号一楼（原质监大楼）。

永康市残疾人联合会
2022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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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2）浙0784民初357号

黄永红（住浙江省永康市江南街道麻车

头 村 杜 溪 路 2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7802202822）：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黄永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因适用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

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

表、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等。原告

诉讼请求：一、请求依法判令被告黄永红归还

原告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

款本金 101781.06 元并支付罚息（2021 年 7

月 28 日罚息以本金 104599.06 元按年利率

8.295%计算；2021 年 7 月 29 日罚息以本金

104261.06元按年利率8.295%计算；2021年

7月30日罚息以本金104029.06元按年利率

8.295%计算；2021 年 7 月 31 日罚息以本金

103327.06元按年利率8.295%计算；2021年

8 月 1 日罚息以本金 102171.06 元按年利率

8.295% 计 算 ；2021 年 8 月 2 日 以 本 金

101851.06元按年利率8.295%计算，2021年

8 月 3 日以本金 101781.06 元为基数按年利

率8.295%计算至实际款清之日止）；二、判令

被告黄永红承担原告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案诉讼支出所有诉讼费

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

十条、第九十五条之规定，本案由审判员章璐

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开

庭审理日期为2022年5月18日上午9时，开

庭地点在永康法院古丽法庭（南苑路三弄32

幢）一号审判庭。逾期未到庭应诉，本院将依

法判决。

（2022）浙0784民初913号

永康市厨中福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

浙江省永康经济开发区铜陵西路 282 号第

一 幢 2 楼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30784355420936U）：本院受理原告

胡倍思与被告永康市厨中福工贸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

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

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等。原告诉讼请

求：一、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

74273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起诉

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5 倍计算至款清之日

止）；二、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

条、第九十五条之规定，本案由审判员章璐

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开庭审理日期为 2022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 时

30 分，开庭地点在永康法院古丽法庭（南苑

路三弄 32 幢）一号审判庭。逾期未到庭应

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2021）浙0784民初7982号

陈明日（住浙江省永康市芝英镇街头村

156 号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722197205014911）原告俞文斌与被

告陈明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21）浙 0784 民 初

798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由被

告陈明日支付原告俞文斌货款 133019 元并

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 2019 年 1 月 25

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

日止）。款限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

毕。如果被告陈明日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 3480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3880 元，由

被告陈明日负担。请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三十日内来本院芝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2021）浙0784民初7756号

王俊勇（住浙江省永康市象珠镇象珠二

村 宝 利 路 145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7602287112）：本院受理原告

彭志广与被告王俊勇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

下 ：由 被 告 王 俊 勇 支 付 原 告 彭 志 广 工 资

7000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 2021

年 12 月 6 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判

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款限本判决生效后

三日内履行完毕。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400元，合计450元，

由被告王俊勇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

到永康市人民法院 206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

求购出售 出租转让
招工求职 遗失声明

下里溪房屋出租
下新路 8 号三间五层可
分租。13665843669

花街厂房空地出租
占 地 15898 ㎡ ，隆 泰 后
面。17280070667

厂房出租
花川工业区银桂南路 31
号标准厂房整幢出租，占
地 5000 多平方米，大货
梯，十字路口，两门口，可
环 评 。 15857982959，

726925
全新厂房出租

武义凤凰山工业园青云路
63-1 号二至四层标准厂
房，每层 3700㎡，双电梯
出入方便，可分割。电话：
15088241795

套房转让
宁兴锦江华庭 147㎡5 楼
西 边 套 豪 华 装 修 。
563367、15857957777

厂房出租

花川工业区二楼1600㎡，

另有宿舍、办公楼出租。

电话：18857998811

桐琴厂房出租

桐琴五金工业园纬六西

路，独门独院，全新丙类标

准厂房，单层2000㎡，5层

共 10000㎡，两台 3 吨货

梯。汤:13917188464

厂房出租
经济开发区一楼1100㎡、

二楼 2000㎡厂房出租，

位置好，宜仓储、办公、装

配。叶先生15088231588

出租转让
总部中心金碧大厦六楼

150㎡，另龙域天城单身公
寓转让。13857958667

厂房出租
五金城附近 900㎡厂房

出租，宜仓储、淘宝。另

门 业 市 场 内 正 街 3 楼

170㎡办公场所、套房2室

1 厅 1 厨 1 卫三楼出租。

13819908425，628425

厂房出租
长城工业区物流附近一楼

150㎡、二楼 2400㎡厂房

出租，有电梯。588094，

507220，15967904915


